
附件：

扬中市2012年镇（区）畜牧兽医工作责任制
2012年，镇（区）畜牧兽医工作总体目标为：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、六中全会精神，围绕建设现代畜牧业和确保畜产品质量安全这两项中心工作，按照规模、效益、科技、环保的理念，全力推进畜禽生态健康养殖，全面强化动物防疫检疫工作，切实开展畜牧兽医制度化管理工作，确保全年不发生重大动物疫病和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。总体要求为：畜牧生产健康发展，重大动物疫病防治全面达标，动物及其产品检疫按规程操作，经济状况总体运行良好。
一、技术指标

1、畜牧生产：努力提高畜禽规模化养殖水平，规模养殖比重比上年增加1个百分点；全面推进生态健康养殖，每镇创建1个以上生态健康养殖示范点，新建1个以上发酵床养殖示范点；加快品种改良工作力度，继续大力推广二元良种母猪，提高科学饲养管理水平；猪人工授精普及率为90%以上，一次性情期受胎率85%以上；山羊杂交改良普及率50%以上；加强对能繁母猪保险的工作力度，确保应保尽保，严格履行保险程序，加强对保险户的服务，能繁母猪死亡率控制在5%以内。每站推广1个新品种（新药种）、新技术；继续做好高效畜牧业科技入户工程；认真做好能繁母猪补贴工作；配合完成有关项目建设。
2、重大动物疫病防控：在坚持常年免疫的基础上，按照省、市要求重点开展春季突击防疫，夏季补免、消毒和高热病防治、秋季集中免疫三大行动。猪瘟、口蹄疫、禽流感、高致病性蓝耳病、新城疫按照省规定免疫程序进行防疫工作，应免密度100%，免疫抗体合格率80%以上。免疫注射费按实际免疫数及抗体合格率予以发放。积极开展防疫示范场创建。
3、其它疫病免疫：积极开展猪链球菌苗、三联苗、乙脑苗、细小病毒苗、伪狂犬苗、狂犬苗等注射工作，应免尽免。

4、免疫证明书发放及耳标挂置：对所有的养殖户均应发放免疫证明书，猪、牛、羊首免后均须挂置耳标。
5、疫苗的使用：规范疫苗运输、冷藏、领用、使用。节约使用各类疫苗和消毒剂，根据存栏及实际免疫数计算疫苗用量，疫苗利用率控制在130%以内。

6、防疫监测：积极配合疫控中心做好动物疫病监测工作，按规定程序采样、登记、送样；每个防疫员片内每年至少送血样一次，市级以上规模场每年至少送血样2次；正常开展实验室化验工作，实验室有专人负责。

7、动物诊疗：严格按照《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》等规定，规范动物诊疗行为。诊疗人员应当按照《兽药管理条例》中关于兽药管理的规定使用兽药，不得购进和使用假劣兽药和农业部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它化合物。全面推行兽医诊疗处方和病历档案制度，实现动物诊疗规范化管理。

8、兽药经营：站门诊部严格按照农业部《兽药经营质量管理规范》要求经营兽药，确保兽药质量。营业场所和仓库须符合GSP规定，认真执行各项质量管理制度，及时规范填写各项记录，健全各项质量管理档案。2012年2月底前各站门诊部均必须通过GSP验收，重新申领《兽药经营许可证》。协助市所开展对辖区内兽药饲料生产、经营企业的监管。

9、动物检疫

①肥猪产地检疫：按照《江苏省动物产地检疫报检制度》，认真履行动物产地检疫申报程序；按照《生猪产地检疫规程》要求，严格操作程序，做到登门、踏圈检疫，票证规范填写。辖区内年平均存栏5头以上的规模养殖户产地检疫率100%，规模场检疫实行分工包片，责任到人，年终考核，奖优罚劣。严禁不登门检疫虚开检疫证明等违章行为，一经发现按《动物防疫法》处理处罚。
②屠宰检疫：严格按农业部《生猪屠宰检疫规程》，开展生猪屠宰检疫。认真执行省《屠宰动物同步检疫制度》等九项制度，严把生猪产品出场关，切实保障广大市民的食肉安全健康。检疫工作要求做到宰前到场，持证上岗，宰前检疫率100%,“瘦肉精”抽检率10%以上，宰后动刀检验率100%，病害动物、动物产品的无害化处理率100%，出场肉品持证率100%，检疫登记、资料整理及时规范。

③苗猪检疫：严格按照《动物检疫管理办法》开展苗猪产地、运输检疫工作，见猪出证率100%；苗猪市场苗猪凭证凭标出场率100%；出县境苗猪必须严格检疫程序，由有出证资质的检疫员出具《动物检疫合格证明》后方可运出县境。对无耳标或假耳标苗猪一律不得出具检疫证明，必须经补免、补挂后，方可出证。

④山羊检疫：按照《反刍动物产地检疫规程》，积极开展山羊检疫工作，规模羊场出场山羊检疫率100%；山羊交易市场检疫率100%；推行山羊屠宰宰前到点检疫工作。

⑤家禽检疫：按照《家禽产地检疫规程》，积极开展家禽饲养场、家禽集中屠宰点家禽及其产品的检疫工作。规模禽场检疫率100%，家禽交易市场凭证进场率100%。

10、行政执法：行政执法人员应加强对《动物防疫法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和宣传等工作，做到文明执法，依法办案，重大违章案件结案率100%。强化检疫执法检查，对辖区内集贸市场做到每天巡查，对白肉摊点和肥猪收购点做到每周一次集中执法检查，并做好执法记录，每年形成一般程序案卷1宗以上。

11、“瘦肉精”监管：积极配合市所做好辖区内规模养殖场“瘦肉精”检测、监管工作，规模场“瘦肉精”尿液抽检覆盖率100%，并配合做好对规模场所使用的兽药、饲料等投入品的检查及抽样检测工作。屠宰场外地调入生猪进场前抽样检测率10%以上，本地生猪宰前抽检率10%以上，并认真做好检测记录。

12、畜禽规模场监管：按照《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》，严格规范养殖场的动物防疫条件，并配合市所做好审核发证工作。强化对畜禽规模养殖场的防疫、检疫、投入品使用、消毒及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等各项监管工作。协助指导规模场做好养殖档案的记录填写工作，档案填写要求做到及时、齐全、规范、准确。

13、粪污治理：强化对辖区内畜禽规模场粪便污染治理的指导和督查工作。引导规模场采取沼气池、三级沉淀池、干湿分离、发酵床、农牧结合等多种方式实行粪便综合利用，严防畜禽粪便对周围环境和水体造成污染。畜禽粪便综合利用率达95%以上。

14、档案管理：各镇（区）站必须建立健全各类台帐和电子档案记录，内容包括站务会议记录、文件收发、各种防疫记录、疫苗领用记录、耳标领用记录、免疫证领发记录、畜牧、兽医报表、检疫报表、畜禽规模养殖电子档案、畜禽规模养殖场养殖档案、司法文书、检疫记录，文件资料汇总等各项台帐资料，做到齐全、规范、准确、及时。

二、管理工作

1、站长负责本站全面工作，副站长协助站长工作，按职责分工，具体负责各项业务工作。
2、镇站工作人员须签定目标责任状，按规定实行绩效工资制度。同时各镇站应将分片人员全年应完成的经济指标分解到月，确定每月净上交任务，并逐月上交。
3、严格执行各项管理制度。考勤制度、学习制度、值班值宿制度、就诊登记制度、财务管理制度等必须公布上墙，接受监督。全年各站公务接待费用严格按照委规定执行。
4、对各镇站实行年度工作目标任务考核，考核成绩作为评奖和绩效工资发放的依据之一，考核办法和内容另行下达。
5、全面放开动物诊疗，诊疗行为可以跨片跨镇，诊疗必须按规定出具诊疗处方。苗猪阉割经站长同意后可以跨片，但不得跨镇阉割，同时必须按规定做好各项免疫工作，按规定挂置耳标，做好登记。
6、加强收费和票据管理。所有收费行为均应按物价部门规定的标准执行，同时应出具合法票据。各站应建立严格的票据领用、缴销制度，妥善保管，杜绝票据遗失现象并规范各类收费行为。
7、建立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。各镇站如需基建、装修、添置贵重仪器设备、转让或出租房屋、设备、土地使用权、使用临时工以及其它重大支出等，都必须事先请示报告，经批准后方可实施。
8、加强临时用工管理。现有临时用工必须签订劳动合同。一年一签，工资、待遇、管理按相关规定执行。

9、积极开展群众满意窗口建设和星级畜牧兽医站评比活动。

三、经济指标

各站根据相关规定将指标任务分解到个人，实行定额上交，具体经济指标另行下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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